[bookmark: _Hlk223980019]輔仁大學FUN學趣2.0自學空間(進修部大樓)
場地使用管理要點

115年3月16日115學年度第13次教務處主管會議修正通過
1、 輔仁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於進修部大樓一樓（以下簡稱本場地）建置FUN學趣2.0學習空間，提供優質教學及學習環境，為有效管理及合理使用，特訂立「輔仁大學FUN學趣2.0自學空間(進修部大樓)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

2、 權責單位：本校總務處負責場地清潔與修繕；教務處外語教學與數位學習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外教中心）與進修部共同負責空間管理借用與維運。

3、 服務對象：全校教職員生、校友等。

4、 開放借用時段：
校內學期週：週一~週五 9:00~21:00。
寒暑假將依照學校公告之作息開放。
借用時間如超過上班時間，借用單位須協調及負擔相關人員加班費用。
日間管理9:00-15:00：外教中心；15:00後夜間管理：進修部。

5、 場地類別：
(1) [bookmark: _Hlk224575152]開放共學區域：
1. 可容納約75人，提供師生自由交流、學習討論等使用。
2. 彈性提供教職員借用辦理講座活動、工作坊或互動式課程等，須另填寫申請表。
3. 借用原則與優先序如下：
· 教務處及進修部主辦與合辦之活動。
· 本校行政或教學單位之活動。
· 本校校友、校際合作舉辦之活動。
· 遇時段衝突時，管理單位保有最後決定權。
4. 借用方式：
· 於活動辦理二週前提出申請，並填寫「輔仁大學FUN學趣2.0(進修部大樓)自學空間【場地】借用申請單」，經行政程序審核後通知結果，並提前發佈場地暫停使用公告。
· 借用單位請預先來電確認開放借用時程(含活動預備、收場)空檔，如需延長使用時間，需另經審核通過。
(2) 學習討論室：共4間，提供小組討論、小型會議或共學活動使用，採現場登記預約制，3人以上申請借用。
真：可容納約18人
善：可容納約10人
美：可容納約14人
聖：管理單位保留運用
[bookmark: _Hlk224575092]開放共學區域如因辦理活動借出時段，學習討論室則不開放使用。
6、 使用規範：
1. 本場地以提供前項單位作為教學、學術相關活動為原則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，如有違反規定立即停止其使用權，並依法處理。
(1) 違反國家法令者。
(2) 違反本校規定者。
(3) 妨害公序良俗或損害本校校譽者。
(4) 辦理政治宣傳活動。
(5) 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事項不符，或將場地私自轉讓他人使用、或有未經核可之營業行為者。
(6) 涉及損害場地設備，或危及公共安全之虞時，不宜繼續使用者。
2. 請於使用日前確認場地並測試視聽、燈光設備，使用及佈置範圍僅限原申請之借用場域，避免影響其他場地運作。
3. 如需架設或加裝設備，非屬原場地之常態用電，需先經管理單位審核同意，並由總務處監督之；不得有阻礙大樓逃生動線與消防設施之使用，或危及大樓公共安全；活動結束後負責還原場地清潔及設施。
4. 未經同意不得調整場地內設備(含桌椅)，佈置紅布條、標語、海報、旗幟、宣傳品等，禁止使用電鋸、動火、噴漆、漿糊、貼紙、膠帶、雙面膠、泡棉膠、釘槍、鐵釘或圖釘等破壞場地內外牆面、地板及有關設施，如有損壞場地裝潢或設備，需修復原狀或照價賠償。
5. 借用單位應維護場地整潔，除特許同意之活動外，不得攜食物、飲料入內。辦理活動期間嚴禁炊煮、飲食、吸菸、嚼食檳榔，不得攜帶任何易燃、爆裂物等違禁物品。
6. 使用場地時，應管理活動秩序與控制音響音量，不得妨礙其他教學、辦公與活動。
7. 場地使用完畢需將桌椅回復原狀，離開前關閉電燈、空調及設備電源，離開時門、窗關閉上鎖，並切勿超過借用時間。

7、 本要點經教務處主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
